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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孙铁军 董事 个人原因 田华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德明利 股票代码 00130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华 管平云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都社区中康

路136号深圳新一代产业园1栋A座

2501、2401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都社区中康

路136号深圳新一代产业园1栋A座

2501、2401

电话 0755-23579117 0755-23579117

电子信箱 dml.bod@twsc.com.cn dml.bod@twsc.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536,706,429.70 484,242,797.38 1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130,030.88 42,065,905.06 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7,676,869.31 38,832,771.58 -2.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3,584,873.83 22,953,903.39 -856.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 0.7 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3 0.7 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6% 8.96% -1.3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04,625,364.31 1,145,946,007.79 5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58,680,853.32 553,723,013.77 91.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40,00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虎 境内自然人 40.11% 32,088,887 32,088,887

魏宏章 境内自然人 10.05% 8,037,807 8,037,807

深圳市金程

源投资有限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57% 4,454,419 4,454,419

徐岱群 境内自然人 5.36% 4,286,830 4,286,830

深圳市银程

源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1% 1,770,241 1,770,241

梅州市菁丰

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7% 1,657,396 1,657,396

LeadingUI�

Co.,Ltd

境外法人 2.01% 1,607,561 1,607,561

谢红鹰 境内自然人 1.67% 1,339,634 1,339,634

深圳市博汇

科技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8% 1,104,853 1,104,853

东莞市鸿福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 862,615 862,61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谢红鹰持有深圳市博汇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00%的份额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001309� � � �证券简称：德明利 公告编号：2022-017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已于2022

年8月19日以专人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给各位董事。会议于2022年8月30日在公司24楼会议室以现场

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1名，因个

人原因，董事孙铁军先生委托董事田华女士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CHEN� LEE� HUA、独立

董事张汝京、周建国和曾献君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李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表决：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切实反映了本报告期公司真实情况，所记载事项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22年半年度报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 组织编制了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允如实反映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2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激励对象调整的议案》

自公司前次股票期权注销至今，方照诒、江玲共2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因个人原因离职，

根据《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六章股权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

与终止” 的规定，激励对象因离职的，自离职日起激励对象已获授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由公司注销。 以上2人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而涉及股票期权份数为361,000份，董事会同意该

部分股票期权将由公司注销。

综上，本次将由公司注销已授予的股票期权合计361,000份，注销后公司已授予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数量调整为884,000份，对应公司8,000万股股份总数的1.11%，激励对象调整为 12人，注销调整后的期

权情况具体如下：

激励对象 职务 股票期权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潘德烈 光电事业部总监 420,000.00 0.53%

李承远 光电事业部工程师 300,000.00 0.38%

陈月如 光电事业部人事行政主管 60,000.00 0.08%

钟鸣宇 采购部总监 60,000.00 0.08%

王婷婷 公共关系经理 17,000.00 0.02%

张美莉 触控部产品经理 13,000.00 0.02%

CHOI�MYUNG�IN 触控部研发工程师 5,500.00 0.01%

李延年 光电事业部经理 5,000.00 0.01%

谌佳欣 财务部专员 1,000.00 0.00%

兰丽叶 测试中心主管 1,000.00 0.00%

李正波 测试中心主管 1,000.00 0.00%

唐千 存储事业部产品专员 500.00 0.00%

合计 884,000.00 1.11%

公司本次对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激励对象调整的公告》， 以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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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

2022年8月19日以专人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会议于2022年8月30日在公司24楼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国强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

事3名（其中监事会主席李国强先生通过通讯方式参加），董事会秘书田华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监

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22年半年度报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存放、使用及管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编制的《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

实、客观地反映了2022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2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激励对象调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 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不在公司任职，根据《深圳市德明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同意注销上述人员已获授权但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共计361,000.00份。公司董事会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及注销部分期权的审

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激励对象调整的公告》。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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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激

励对象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德明利” ）于2022年8月30日召开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所涉激励对象调整的议案》。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市德明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等有关规定，

鉴于公司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不在公司任职，董事会、监事会同意注销上述人员已获授权但尚未

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36.1万份，德明利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总人数由14人调整为12人，激

励总量由124.5万份调整为88.4万份。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0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

宜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0年8月28日，公司通过公司现场张贴公告等手段，在公司内部公示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公示期不少于10天。

3.2020年9月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对

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及审核意见说明的议案》。

4.2020年9月11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5.2020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2021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激励对象调整的议案》 等议案。 本次注销部分激励对象股票期权

后，激励对象总人数由 19人调整为17人，激励总量由127.45万份调整为 125.90万份。 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7.2021年7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1年8月

10日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修改事项 修改前 修改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予

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

或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予

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

或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72个月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等待期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自授予

日起算，至以下两个日期的熟晚者：自授予

日起十二个月后的首日的前一日与公司完

成境内上市之日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自授予

日起算，至以下两个日期的熟晚者：自授予

日起二十四个月后的首日的前一日与公司

完成境内上市之日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期

第一个行权期：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

月后的首个交易日和公司完成境内上市之

日熟晚日起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二个行权期：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三个行权期：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和公司完成境内上市

之日熟晚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二个行权期：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三个行权期：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60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8.2021年11月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激励对象调整的议案》 等议案。 本次注销部分激励对象股票期权

后，激励对象总人数由 17人调整为14人，激励总量由125.9万份调整为 124.50万份。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9.2022年8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激励对象调整的议案》。 本次注销部分激励对象股票期权后，激

励对象总人数由 14人调整为12人，激励总量由124.50万份调整为 88.4万份。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激励对象调整相关事项的说明

自公司前次股票期权注销至今，方照诒、江玲共2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因个人原因离职，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六章股权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的规定，激励对象离职

的，自离职日起激励对象已获授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以上2人因离职不再具

备激励对象资格而涉及股票期权份数为361,000份，本次注销部分激励对象股票期权后，激励对象总人

数由 14人调整为 12人，激励总量由 124.50万份调整为 88.4万份。

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期权数量及注销部分期权相关事项已获得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授权，无须另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激励对象调整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议，我们认为公司注销离职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程序调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期权数量及注销部分期权。

五、公司监事会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激励对象调整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经审核，鉴于公司 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不在公司任职，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同意注销上述人员已获授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361,000.00份。 公司董事会

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期权数量及注销部分期权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1309� � � �证券简称：德明利 公告编号：2022-021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和信用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对部分可能发生资产减值的资产计提了减值

准备，现将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22年6月30日的资产和财务状况，本着谨

慎性原则，公司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合同资产等进行了减值测试，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各

项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2022年半年度计提的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共计13,365,528.39元。

2、计提减值准备的范围、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明细

如下：

项目 2022年半年度计提减值金额（元）

信用减值损失 -2,982,098.36

其中：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94,293.82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2,887,804.54

资产减值损失 -10,383,430.03

其中：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

损失

-10,383,430.03

合计 -13,365,528.39

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未经审计。

五、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1．信用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基于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信用风险特

征，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的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项目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合同应收的

现金流量与预期能收到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的概率加权金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根据上述标准，公司2022年半年度计提其他应收账款坏账损失94,293.82元，应收账款坏账损失2,

887,804.54元。

2．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于2022年半年度，对公司的存货进行清查和分

析，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按照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并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的差额，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上述标准， 公司2022年半年度计提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损失10,383,430.03�

元。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于2022年8月19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计委员会全体委员认为，公

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22年6月

30日的资产和财务状况，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合同资产等进行了减值

测试，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各项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符合相关规定。

四、本次计提减值损失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合计1,336.55万元， 相应减少公司2022年半年度利润

总额1,336.55万元，减少2022�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47.29万元，减少 2022� 年半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1,147.29万元.本次计提减值准备未经审计。

公司2022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庄园牧场 股票代码 002910.SZ；01533.HK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骞予 潘莱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601号甘

肃省商会大厦B座26层证券部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601号甘

肃省商会大厦B座26层证券部

电话 0931-8753001 0931-8753001

电子信箱 zhangqianyu@lzzhuangyuan.com panlai@lzzhuangyua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496,454,452.97 480,819,816.48 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69,956.86 22,853,790.54 -6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0,026,181.32 29,299,793.77 -134.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990,410.34 106,344,015.73 -61.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0 -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0 -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5% 1.43% -0.8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872,030,596.15 2,810,379,800.62 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38,841,098.87 1,640,693,050.51 -0.1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8,681（其中A股股东

18,668户；H股登记股东

13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甘肃省农垦

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32% 37,931,665.00 0.00

香港中央结

算（代理

人）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5.11% 35,122,847.00 0.00

马红富 境内自然人 13.86% 32,197,400.00 24,148,050.00 质押

30,000,

000.00

兰州庄园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29% 30,894,700.00 0.00

上海福菡商

务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45% 15,000,000.00 0.0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3% 2,851,619.00 0.00

伍荣 境内自然人 0.55% 1,283,800.00 0.00

顾建花 境内自然人 0.45% 1,038,900.00 0.00

于述伟 境内自然人 0.29% 679,200.00 0.00

阎力 境内自然人 0.28% 660,00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兰州庄园投资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上述两家与其他股东

之间无关联关系；股东马红富与上海福菡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上述两家与其他

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是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顾建花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1,038,9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2021年12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H股回购及退市

计划的筹划论证及前期准备工作的议案》，同意公司开展H股回购及退市计划的筹划论证及前期准备工

作。 就H股回购及退市的事项及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分别于2021年12月18日、 2022年1月14日、

2022年2月12日、2022年3月12日、2022年4月12日、2022年4月 26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发了相关进展公告。 同时，公

司也根据香港 《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 分别于2021年12月17日、2022年1月13日、2022年2月11� 日、

2022年3月11日、2022年4月11日、2022年4月25日、2022年5月13日、2022年 6月6日、2022年6月7日、

2022年6月27日、2022年6月29日、2022年7月4日、2022� 年7月20日、2022年7月21日、2022年8月3日在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联交所” ）披露易网站及公司网站刊登了相关公告和H股回购要

约文件。

根据公司2022年7月2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H股 公告-有关1.千里硕

证券有限公司代表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作出以每股H� 股10.89港元的价格回购全部已发行H股

的有条件现金要约；2. 建议兰州庄园牧场 股份有限公司H股自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自愿退市；3.股

份回购要约于首个 截止日期的结果：股份回购要约在所有方面已成为无条件；及4.股份回购要约仍 可

供接纳之公告》，截至2022年7月21日下午四时（即接纳H股回购要约的首个截 止日期及时间），公司已

经收到33,718,100股H股的有效接纳，分别相当于H股总数的95.98%及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14.51%，

H股回购要约及自愿退市在所有方 面已成为无条件，H股回购要约获得接纳的最后时间为2022年8月

18日下午四时正。 截至2022年8月18日下午四时（即接纳H股回购要约的最后日期及时间），公 司已

经收到34,800,653股H股的有效接纳， 分别相当于H股总数的99.06%及公司已 发行股本总额的

14.98%。 联交所已批准公司H股于联交所退市，H股退市自2022�年8月30日上午九时起生效。 具体信息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H股公告-有关1.千里硕证券有限公司代

表兰州庄园 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作出以每股H股10.89港元的价格回购全部已发行H股的无条件 现金要

约；2.股份回购要约截止及结果；及3.自愿退市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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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 ）会议通知以书面或邮件方式及时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姚革显先生召集。

2、本次会议于2022年8月30日召开，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并表决的董事9人，其中董事马红富、张宇、杨毅、张骞予、王海

鹏参加现场表决；董事姚革显、连恩中、张玉宝、孙健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4、公司副董事长马红富先生主持了会议，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022年半年度报告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2年半年度报

告》，其摘要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实际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上的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经审议，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0,000万元的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上的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华

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

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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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 ）通知以书面或邮件方式及时向各位监事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2年8月30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际出席并表决的监事3名（其中监事王凤鸣、杜魏参加现场表决，监事王

学峰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凤鸣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对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2年半年度报告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2年半年度报

告》，其摘要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实际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对募集资金使用的要求，相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0,000万元的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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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0,000万元的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0]1864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3,000,000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

行价格8.7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77,54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8,661,213.21元（不含增

值税），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68,878,786.79元。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年11月30日出具了大信验字[2020]第35-00010号《验资报告》，验证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按要求履行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程序，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

使用。

二、募集资金项目使用及结余情况

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1 金川区万头奶牛养殖循环产业园项目 49,834.57 34,000.00

2 偿还银行借款 4,000.00 4,000.00

合计 53,834.57 38,000.00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公司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规范使用

募集资金。截至2022年8月24日，公司收到退回的2020年度支付的购牛款3,185万元，公司已累计使用非

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22,177.35万元，累计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为311.62万元，尚未使用

的募集资金余额为15,022.15万元。 2022年8月24日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金额为15,022.15万元。

三、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公司于2021年9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独立董事和持续督导机构均发表了独立意见，同

意使用不超过1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其中使用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10,000万元，使用2017

年首次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

截至2021年12月14日，公司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首次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2,000万元提前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于2022年1月7日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首次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3,000万

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华龙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截至2022年8月23日，公司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10,000万元人民币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

机构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至此，公司该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归还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12月16日、2022年1月8日、2022年8月25日在《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兰州庄

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4）、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48）。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前提下，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使用不超过10,000万元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日之前公司将及时、

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10,000万元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

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35%测算，预计12个月

内可为公司节约潜在财务费用约435万元。 在此期间内，如果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加速推进形成对

募集资金使用的提前，公司负责提前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不会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通过直接或

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 公司承诺，在未来12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等风险投资、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五、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决议

公司于2022年8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不超过10,000万元的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费

用，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的情形。 公司所履行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0,000万元的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3、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2年8月30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对募集资金使用的要求，相关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0,000万元的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

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性补

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

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本次以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将不超过12个月；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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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回购注销H股股票并退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H股回购及退市计划的筹划论证及前期准备工作的议案》，同意公司开展

H股回购及退市计划的筹划论证及前期准备工作。

就H股回购及退市的事项及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1年12月18日、2022年1月14日、

2022年2月12日、2022年3月12日、2022年4月12日、2022年4月26日、2022年8月19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发了相关进展

公告。同时，公司也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分别于2021年12月17日、2022年1月13日、2022年2

月11日、2022年3月11日、2022年4月11日、2022年4月25日、2022年5月13日、2022年6月6日、2022年6月

7日、2022年6月27日、2022年6月29日、2022年7月4日、2022年7月20日、2022年7月21日、2022年8月3

日、2022年8月18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交所” ）披露易网站及公司网站刊登了相

关公告和H股回购要约文件。

根据公司于2022年8月18日披露于联交所披露易网站的《有关1.千里硕证券有限公司代表兰州庄园

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作出以每股H股10.89港元的价格回购全部已发行H股的无条件现金要约；2.股份回购

要约截止及结果；及3.自愿退市的公告》，截至2022年8月18日下午四时（即接纳H股回购要约的最后日

期及时间），公司共计收到34,800,653股H股的有效接纳，分别相当于当日H股总数的约99.06%及当日

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约14.98%。 联交所已批准公司H股于联交所退市，H股退市将自2022年8月30日

上午九时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的H股股份已正式从联交所撤销上市，同时前述已接纳要约的34,800,653

股H股股份已全部完成回购注销，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197,580,379股（包括A股股份197,251,032股，

非上市H股股份329,347股）。

鉴于公司的H股股份已正式从联交所撤销上市，公司将不再受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的限制，亦不必

然受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的限制（取决于其是否仍为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项下的香港

公众公司）。 后续公司将根据中国（仅为本公告之目的，不含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及台湾地区）法律法规就回购注销H股股份涉及的减少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程等事项办理相关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并及时披露相关进展。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A股及A股上市地的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及时关注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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